文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4167]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公开交易制度，规范交易程序，维护交易秩序，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14 号）政策精神，结合文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入市交易包括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初次入市交易和再次入市交易。
第三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初次入市交易，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具体交易方式参照国土资发〔2006〕114 号文件执行。
第四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交易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bookmark: _Toc12709]第二章  拍卖出让流程
第五条  本办法所指拍卖出让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有权人（以下简称入市方）以拍卖方式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权人，由土地使用权人向入市方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行为。
第六条  依据区人民政府批准的拍卖入市方案，由入市方组织拍卖，委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河南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发布拍卖出让公告，入市方可同时通过报刊或电视台等媒体同步公开。
拍卖公告应包括以下内容：出让人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授权单位以及委托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等；拍卖地块的位置、面积、用途、规划指标要求、土地使用年限等；竞买人的资格要求及申请取得竞买资格的办法；拍卖的时间、地点、方式及起止时间；支付竞买保证金的数额、方式和期限；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第七条  拍卖公告期间，出让公告内容发生变化的，由入市方按原公告发布渠道及时发布补充公告。涉及土地使用条件变更等影响土地价格的重大变动，补充公告发布时间距拍卖活动开始时间少于10日的，拍卖活动相应顺延。
第八条  竞买申请人应当在提交宗地竞买申请之前，仔细阅读网上交易公告、宗地信息、交易须知和其他相关文件。竞买申请人应当取得有效数字证书，方能参与网上交易竞买活动。详情请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网站查看数字证书办理指南。竞买申请人应妥善保管数字证书及其密码，如有遗失或者损毁数字证书、遗忘或者泄露密码的，应及时到原办理机构办理挂失，并重新申领。竞买申请人登记信息有变化的，应及时到数字证书服务机构进行信息变更。
第九条  竞买申请一经提交，即视为对交易办法、出让公告、交易须知、其他相关文件、宗地现状等无异议，并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完全接受。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后，网上交易系统会自动生成唯一的随机竞买保证金子账号，竞买申请人必须以自身名义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交款人或交款单位必须与竞买数字证书上的名称保持一致），否则交纳款项无效。
第十条  竞买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至指定账户的（以保证金到达指定账户时间为准），网上交易系统会自动颁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申请人没有按时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不能获得竞买资格。
第十一条  获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拍卖竞价，每次加价幅度参照公告各地块增价幅度。报价期内，可多次报价。符合条件的报价，网上交易系统予以接受并公布。网上拍卖时，网上交易系统以4分钟倒计时为竞价时限，如在4分钟倒计时内有新的报价，网上交易系统即从接受新的报价起重新倒计时。4分钟倒计时截止，网上交易系统将不再接受新的报价，以最后一次报价为最高报价，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判断竞价是否成功。
第十二条  网上拍卖按下列规定确定竞得入选人：
1.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2.设有底价的，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即为竞得入选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拍卖不成交。
3.拍卖开始后，第一次4分钟倒计时内，无人报价，该次倒计时结束时，网上拍卖终止，拍卖不成交。
第十三条  网上交易前不对竞买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网上交易结束后，对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竞得入选人须在网上交易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持相关资料到区自然资源局进行资格审查，并签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委托他人代签的，应提交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并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第十四条  竞得人须按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约定的时间、地点，与入市方签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并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比例缴纳成交土地价款。成交土地价款应当通过区财政部门设定的专用账户进行结算。《出让合同》签订后须报区自然资源局备案。
第十五条  竞得人足额缴纳土地价款或租金及相关费用后，交易双方持相关材料向市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bookmark: _Toc31077]第三章  二级市场交易
第十六条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入市出让合同约定转让、转租、抵押。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是指入市交易土地使用权人将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取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再转移的行为，包括出售、交换和赠与、出资以及司法处置、资产处置、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并或分立等形式。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租，是指入市交易土地使用权人将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取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再次租赁的行为。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是指入市交易土地使用权人将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不转移占有的方式向抵押权人提供债务履行担保的行为。
第十七条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转租、抵押须取得土地所有权人、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区自然资源部门书面意见。经同意转让、出租、抵押的，参照《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交易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豫自然资规〔2024〕3号）执行。
第十八条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应当签订转让合同。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后，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出让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第十九条  交易双方可通过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等渠道发布和获取市场信息；可自行协商交易，也可在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系统委托公开交易。签订合同后，在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系统取得统一合同编号，办理不动产登记。
第二十条  交易完成后，交易双方须在10个工作日内将转让合同报区自然资源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转租，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和入市出让合同约定禁止转让、转租的情形；
（二）按照本办法规定和入市出让合同约定取得了《不动产权证书》；
（三）按照入市出让合同及动工开发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土地，地上构（建）筑物建设工程需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或者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
（四）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入市出让合同约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二条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原土地使用权人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租的，承租方应当继续履行土地原入市出让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在不对抗土地原权利、义务的基础上，可设定相应的土地他项权利。
第二十三条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转租和抵押的，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一并转让、转租和抵押。转让、转租和抵押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转让、转租和抵押。
第二十四条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转租和抵押约定的使用期限不得超过初次入市出让合同约定使用期限的剩余期限。
第二十五条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转租和抵押的，交易双方应当持不动产登记证书、初次入市出让合同和本次合同等资料，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转移登记或他项权利登记等手续。具体可参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转租和抵押的相关规定办理。　
[bookmark: _Toc11721]第四章  附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国家、省、市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区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